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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借记卡诈骗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曲新久） 

■问题关键：刑法专业术语是否随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变化而变化 

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窃取他人的银行借记卡的有效卡号、密码，或者使用其他非法手段骗取他人银
行借记卡的卡号、密码等资料，然后伪造假借记卡，通过终端设备（ＡＴＭ）窃取持卡人资金的案件。对于此类案
件如何定性，是金融凭证诈骗还是信用卡诈骗，理论界与司法界均有不同意见。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是：银行卡业
务早期并未细分信用卡与借记卡，信用卡业务习惯上包括借记卡。但是，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颁布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种，借记卡不再
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的银行卡。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应当被严格解释。解释刑法的基本方法是语义解释，如果刑法使用的词语是普通词
语，那么对于该词语应当以普通说话者的理解去解释，如果刑法使用的词语是专门术语，则应当以其专门含义解
释。信用卡是商业银行业务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刑法应当根据银行法的规定以及商业银行业务习惯来确定其含义与
范围。所以有学者主张，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当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刑法
便与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而使刑法显得荒谬。而反对的人认为，《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是行政法规，
属于低阶位法，刑法是高阶位的法律，其效力并不受制于行政法规。但是，问题也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刑法专业术
语的解释常常来源于行政法规。 

■信用卡概念的变化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当看信用卡一词的使用历史。在我国刑法中，首先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文件是１９
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四条，之后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两个条文的基本内容无本质上的差异。当时以及１９９９年前的时间，对“信用卡”这一专门术语进行
专门语义解释的根据有两个法律文本，一是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二是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未
就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信用卡业务的基本涵义。《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则对信用卡的
具体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文件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
（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账结算、存
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所以，无论是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
决定》第十四条，还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所称“信用卡”就是指现在的“银行卡”（当时尚无“银
行卡”这一术语，银行卡概念是后来慢慢形成的）。总之，在刑法的使用历史中，信用卡包括借记卡。 

实际上，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区别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逐渐明确起来的。最初，
信用卡（狭义）与借记卡等并无明确区分，各商业银行发行的用于代理收付业务的专用卡、ＡＴＭ卡常常也具有透
支功能，为持卡人垫付资金。为防范金融风险，１９９７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信用卡业务透支风险管理的通
知》（银发［１９９７］３５９号）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用于代理收付业务的专用卡、ＡＴＭ一律不得具有透支
功能，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品种只限于信用卡。这时，信用卡的信用透支特征被特别强调，其他银行卡则不具有这
一功能。但是总的说来，在１９９９年以前，银行卡业务中，信用卡、银行卡、支付卡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
厘清，这三个概念时常交替使用，例如，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９８年《关于严禁利用信用卡、银行卡、支付卡违规套
取现金的通知》（银发〔１９９８〕１３６号）并列称谓信用卡、银行卡、支付卡。直到１９９９年时，这三个概
念的关系才完全清楚起来。依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与借记
卡的主要区别是，信用卡可以在信用额度内透支，而借记卡则不具有透支功能。 

现在，金融法规关于信用卡的概念变了，刑法是否必须发生变化，这需要根据刑法的上下文判断，按照体系解
释的原则来确定刑法解释是否也需要随之而变化，而不能简单地说刑法是高阶位法就无需改变。 

■两种不同解释的形式判断：借记卡与信用卡关系更近 

一般情况下，对此类案件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还是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大。但
是，这里涉及到逻辑问题——法律的适用应当遵循逻辑。 

从语言逻辑上讲，金融结算凭证是一个具有相当解释空间的概念，可以说，所有具有结算功能的金融工具均可
以解释为金融凭证。从法律上讲，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金融结算凭证，是一种权利的、要式的、
文义的证明文件。根据１９９７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结算种类包括银行汇票、商业汇
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委托收款、信用卡等。所以，将借记卡（以及信用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形式上
似乎符合刑法语义解释规则。 

但是，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的汇票、本票、支票，还是第二款具体列举的委托收款凭
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都是金融业务的记载凭证。文义性是这些凭证的共同特征，其文义性表现为，这些金融
凭证是可视可见的书面文字与数字记录。与文义性密切相关的特征是，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具有流通性而且



流通性强，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则没有流通性或者流通性弱。借记卡（包括信用卡）是电子卡形式
的信用工具，并非书面文义凭证，本身不具有流通性，不能成为质押、转让的对象，与汇票、本票、支票相比有重
大的区别，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三种凭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离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金融结算凭证的核心含义相对较远。相反，由于借记卡与信用卡均属于银行卡业务范围，因而在刑法上与信用卡
的关系更近，将借记卡继续解释为“信用卡”比解释为“金融凭证”更为适当。 

■两种不同解释的实质判断：罪刑相适应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信用卡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所以，将借
记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而不是信用卡，在少数情况下，对于被告人来说，生死攸关。有人会说，对于借记卡诈骗
犯罪行为，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体现了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但是，如此适用“严打”政策是不公
平、不合理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实际危害性和危险性与借记卡诈骗行为相当，一般情况下又略重于借记卡诈骗行
为，重的犯罪行为不能判处死刑，而轻的犯罪行为却能判处死刑，这种解释结果是“严打”过度，是不公正的。这
种不公正的解释结果，源于解释方法和解释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问题在于，将借记卡排除在“信用卡”范围之外，
既脱离了信用卡一词的刑法解释历史，也脱离了刑法分则体系的上下文关系。 

■刑法体系内的合理解释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
前一条即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则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本罪的行为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汇票、本票、支票
三种票据，二是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三是信用证等，四是信用卡。这说明这些票证的相同性，即均属于
金融信用工具。但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将上述金融票证诈骗犯罪分列数条加以规定，并相对
按照由重（要）到轻（次）的次序加以排列，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票据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
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相对
应，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则是有价证券诈骗罪。在这样的体系安排中，将借记卡解释为信用卡，对于利用借
记卡进行诈骗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不是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更为妥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借记卡应当继续解释为信用卡。在信用卡一词的刑法解释上，尽管专业领域的行政法规规
定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刑法分则体系内进行合理解释的结果是，必须延续以往的刑法适用历史上的解释，这并没有
使刑法显得荒谬，而恰恰更符合逻辑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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